
112學年度第 2學期 

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議題及相關資料 

會議時間：113年 7月 3 0日(週二)下午 3：30 

會議地點：人文講堂(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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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各學年選修開設學分統計表 開課學期:113.1

入學
學年

部
別

學制
年
級

系所 選修學分
班級
數

可開課學
分數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學程
專班

累計開
課學分

累計開課學分倍
數

仍可開
課學分
數

113 日 四技 一 護理系 22 4 114 0 0 0.0 114
112 日 四技 二 護理系 22 4 114 2 14 16 32 0.4 82
111 日 四技 三 護理系 22 4 114 2 14 14 15 10 55 0.6 59
110 日 四技 四 護理系 25 4 130 0 8 16 20 18 10 0 72 0.7 58
113 日 四技 一 物治系 23 2 62 0 0 0.0 62
112 日 四技 二 物治系 24 2 62 1 8 14 23 0.5 39
111 日 四技 三 物治系 24 2 62 1 10 12 14 8 45 0.9 17
110 日 四技 四 物治系 24 2 62 0 10 12 14 10 8 0 54 1.1 8
113 日 四技 一 營養系 33 2 86 0 0 0.0 86
112 日 四技 二 營養系 33 2 86 1 6 6 13 0.2 73
111 日 四技 三 營養系 35 2 91 1 6 8 8 9 32 0.5 59
110 日 四技 四 營養系 34 2 88 0 6 6 8 9 8 11 48 0.7 40
113 日 四技 一 語聽系 27/23 1 33 4 4 0.1 29
112 日 四技 二 語聽系 27/23 1 33 4 4 9 17 0.3 16
111 日 四技 三 語聽系 27/23 1 33 4 4 9 8 4 29 0.6 4
110 日 四技 四 語聽系 27/23 1 33 3 4 7 8 6 4 0 32 0.6 1
113 日 四技 一 動物保健 40 1 52 0 0 0.0 52
112 日 四技 二 動物保健 40 1 52 1 4 6 11 0.3 41
111 日 四技 三 動物保健 40 1 52 1 4 6 8 10 29 0.7 23
110 日 四技 四 動物保健 40 1 52 0 4 6 8 10 10 0 38 1.0 14
113 日 四技 一 醫材系 38 1 49 9 9 0.2 40
112 日 四技 二 醫材系 40 1 52 6 9 12 27 0.7 25
111 日 四技 三 醫材系 40 1 52 3 6 12 17 12 50 1.3 2
110 日 四技 四 醫材系 40 2 104 6 3 14 14 14 17 6 74 0.9 30
113 日 四技 一 環安系 40/41/40 3 157 0 2 2 0.0 155
112 日 四技 二 環安系 40/41/40 3 157 0.5 14 16 30.5 0.3 127
111 日 四技 三 環安系 40/41/40 3 157 0.5 16 14 12 14 56.5 0.5 101
110 日 四技 四 環安系 37/39/38 3 148 0 16 18 20 16 19 14 103 0.9 45
113 日 四技 一 智科系 53 2 138 0 0 0.0 138
112 日 四技 二 智科系 53 2 138 0.5 12 15 27.5 0.3 110
111 日 四技 三 智科系 53 2 138 0.5 12 15 18 17 2 64.5 0.6 73
110 日 四技 四 智科系 53 2 138 0 12 15 16 15 15 12 85 0.8 53
113 日 四技 一 國際語言系 38 1 49 0 0 0.0 49
112 日 四技 二 國際語言系 38 1 49 0.5 6 6 12.5 0.3 37
111 日 四技 三 國際語言系 38 1 49 0.5 8 6 6 6 2 28.5 0.8 21
110 日 四技 四 國際語言系 38 1 49 0 6 6 6 6 4 12 2 42 1.1 7
113 日 四技 一 老福系 40 2 104 4 4 0.1 100
112 日 四技 二 老福系 40 2 104 3.5 4 14 21.5 0.3 83
111 日 四技 三 老福系 40 2 104 4.5 4 13 17 11 49.5 0.6 55
110 日 四技 四 老福系 40 2 104 4 6 13 17 11 19 9 2 81 1.0 23
113 日 四技 一 文化設計系 40 2 104 0 0 0.0 104
112 日 四技 二 文化設計系 40 2 104 1 0 10 11 0.1 93
111 日 四技 三 文化設計系 40 2 104 1 0 10 15 12 38 0.5 66
110 日 四技 四 文化設計系 40 2 104 0 0 12 10 12 14 6 54 0.7 50
113 日 四技 一 運休系 41 1 53 0 0 0.0 53
112 日 四技 二 運休系 41 1 53 1 8 14 23 0.6 30
111 日 四技 三 運休系 41 1 53 1 6 14 12 12 45 1.1 8
110 日 四技 四 運休系 41 1 53 0 8 10 20 12 2 0 52 1.3 1
113 日 四技 一 餐旅系 38/37/37/39 4 196 2 2 0.0 194
112 日 四技 二 餐旅系 38/37/37/39 4 196 1 21 21 43 0.3 153
111 日 四技 三 餐旅系 38/38/39 3 150 1 24 26 27 30 108 0.9 42
110 日 四技 四 餐旅系 37/37/38 3 146 0 29 29 34 34 0 0 126 1.1 20
113 日 四技 一 多遊系 40 2 104 0 0 0.0 104
112 日 四技 二 多遊系 47 2 122 0.5 8 14 22.5 0.2 100
111 日 四技 三 多遊系 47 2 122 0.5 8 14 9 21 52.5 0.6 70
110 日 四技 四 多遊系 47 2 122 0 17 15 12 15 12 13 84 0.9 38
113 日 四技 一 健管系 40 2 104 0 0 0.0 104
112 日 四技 二 健管系 40 2 104 1 12 12 25 0.3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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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各學年選修開設學分統計表 開課學期:113.1

入學
學年

部
別

學制
年
級

系所 選修學分
班級
數

可開課學
分數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學程
專班

累計開
課學分

累計開課學分倍
數

仍可開
課學分
數

111 日 四技 三 健管系 40 2 104 1 12 12 18 14 57 0.7 47
110 日 四技 四 健管系 40 2 104 0 12 14 18 14 12 16 86 1.1 18
113 日 四技 一 食科系 38/38/38 3 148 19 19 0.2 129
112 日 四技 二 食科系 38/38/38 3 148 29 17 23 69 0.6 79
111 日 四技 三 食科系 38/38/38 3 148 26 23 19 20 30 118 1.0 30
110 日 四技 四 食科系 38/38/38 3 148 25 24 24 16 27 15 12 143 1.3 5
113 日 四技 一 妝品系 44 2 114 0 0 0.0 114
112 日 四技 二 妝品系 44/42 2 112 1 6 13 20 0.2 92
111 日 四技 三 妝品系 44/42 2 112 1 9 13 19 20 62 0.7 50
110 日 四技 四 妝品系 44/42 2 112 2 10 13 18 20 15 24 102 1.2 10
113 日 四技 一 幼保系 38 2 99 4 4 0.1 95
112 日 四技 二 幼保系 38 2 99 7 12 14 33 0.4 66
111 日 四技 三 幼保系 38 2 99 5 12 16 14 14 61 0.8 38
110 日 四技 四 幼保系 38 2 99 6 8 14 14 16 12 4 74 1.0 25
113 日 四技 一 美髮系 40 2 104 0 0 0.0 104
112 日 四技 二 美髮系 40 2 104 0.5 19 26 45.5 0.6 59
111 日 四技 三 美髮系 34 2 88 0.5 19 23 19 21 82.5 1.2 6
110 日 四技 四 美髮系 42 2 109 4 11 25 23 18 13 0 94 1.1 15
113 日 學士後 一 護理系 9 1 12 0 0 0.0 12
112 日 學士後 二 護理系 8 1 10 0 0 2(112.5) 2 0.3 8
111 日 學士後 三 護理系 8 1 10 0 0 2(111.5) 2 4 8 1.0 2

1.可開課學分數係以"選修學分"×"班級數"×1.3倍計算。
2.分組班級選修學分數不同時，則以各班選修學分數合計值×1.3倍計算。
3.學程專班係指外系為該學程專班所開設的學分學程課程，學分列入該學程專班之系所的開課總量計算。
4.上述表格不含(實作創課、總整問題導向式跨域專題製作課程、教學創新先導計畫課程、高教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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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各學年選修開設學分統計表 開課學期：113.1

入學學年
部
別

學制
年
級

系所 選修學分
班級
數

可開課
學分數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五上 五下
累計開
課學分

累計開課
學分倍數

仍可開
課學分
數

113 進 四技 一 營養系 47 1 61 0 0 0 61
112 進 四技 二 營養系 47 1 61 0 4 6 10 0 51
111 進 四技 三 營養系 47 1 61 0 4 6 6 6 22 0 39
110 進 四技 四 營養系 48 1 62 0 4 7 6 7 9 8 41 1 21
113 進 四技 一 環安系 43 2 112 0 0 0 112
112 進 四技 二 環安系 43/43 2 112 0 4 14 18 0.2 94
111 進 四技 三 環安系 43/43 2 112 0 4 12 12 12 40 0.5 72
110 進 四技 四 環安系 40/40 2 104 0 0 8 14 12 12 13 59 0.7 45
113 進 四技 一 智科系 43 1 56 0 0 0 56
112 進 四技 二 智科系 48 1 62 0 0 6 6 0.1 56
111 進 四技 三 智科系 48 1 62 0 0 6 6 6 18 0.4 44
110 進 四技 四 智科系 48 1 62 0 0 6 6 6 6 12 36 0.8 26
113 進 四技 一 國際語言系 44 1 57 0 0 0 57
112 進 四技 二 國際語言系 44 1 57 0 4 10 14 0.3 43
111 進 四技 三 國際語言系 44 1 57 0 4 12 8 4 28 0.6 29
110 進 四技 四 國際語言系 44 1 57 0 4 8 6 6 2 6 32 0.7 25
113 進 四技 一 老福系 53 1 69 6 6 0.1 63
112 進 四技 二 老福系 53 1 69 4 2 6 12 0.2 57

111 進 四技 三 老福系 51 1 66 0 2 6 6 6 20 0.4 46

110 進 四技 四 老福系 51 1 66 0 2 6 8 6 11 9 42 0.8 24
113 進 四技 一 文化設計系 42 1 55 0 0 0.0 55
112 進 四技 二 文化設計系 42 1 55 0 0 4 4 0.1 51
111 進 四技 三 文化設計系 42 1 55 0 0 4 10 10 24 0.6 31
110 進 四技 四 文化設計系 42 1 55 0 0 8 8 8 10 4 38 0.9 17
113 進 四技 一 運休系 46 1 60 0 0 0.0 60
112 進 四技 二 運休系 46 1 60 0 2 8 10 0.2 50
111 進 四技 三 運休系 44 1 57 0 2 8 12 8 30 0.7 27
110 進 四技 四 運休系 44 1 57 0 2 6 14 6 12 8 48 1.1 9
113 進 四技 一 餐旅系 40 2 104 0 0 0.0 104
112 進 四技 二 餐旅系 40 2 104 0 0 6 6 0.1 98
111 進 四技 三 餐旅系 40 2 104 0 4 8 7 16 35 0.4 69
110 進 四技 四 餐旅系 40 2 104 0 4 7 8 15 13 16 63 0.8 41
113 進 四技 一 多遊系 57 1 74 2 2 0.0 72
112 進 四技 二 多遊系 55 2 143 2 9 13 24 0.2 119
111 進 四技 三 多遊系 55 2 143 2 13 14 10 13 52 0.5 91
110 進 四技 四 多遊系 55 2 143 2 12 13 20 25 10 10 92 0.8 51
113 進 四技 一 健管系 41 1 53 0 0 0 53
112 進 四技 二 健管系 41 1 53 0 1 6 7 0.2 46
111 進 四技 三 健管系 41 1 53 0 1 6 8 8 23 0.6 30
110 進 四技 四 健管系 41 1 53 0 1 8 8 8 6 8 39 1.0 14
113 進 四技 一 食科系 41/41 2 107 6 6 0.1 101
112 進 四技 二 食科系 41/41 2 107 6 7 14 27 0.3 80
111 進 四技 三 食科系 41/41/41 3 160 8 12 14 22 15 71 0.6 89
110 進 四技 四 食科系 41/41/41 3 160 10 9 17 14 14 20 18 102 0.8 58
113 進 四技 一 妝品系 45 1 59 0 0 0.0 59
112 進 四技 二 妝品系 45 1 59 0 2 2 4 0.1 55
111 進 四技 三 妝品系 45 1 59 0 2 2 6 8 18 0.4 41
110 進 四技 四 妝品系 45 1 59 0 2 2 4 6 10 8 32 0.7 27
113 進 四技 一 幼保系 46 1 60 2 2 0.04 58
112 進 四技 二 幼保系 46 1 60 2 4 6 12 0.3 48
111 進 四技 三 幼保系 46 1 60 2 4 6 6 8 26 0.6 34
110 進 四技 四 幼保系 44 1 57 2 4 4 6 8 8 6 38 0.9 19
113 進 四技 一 護理系 26 1 34 0 0 0 34
112 進 四技 二 護理系 26 1 34 0 6 2 8 0.3 26
111 進 四技 三 護理系 26 1 34 0 6 2 0 2 10 0.4 24
110 進 四技 四 護理系 21 1 27 0 0 2 0 2 4 4 12 0.6 15

108 進 四技 五 護理系 19 1 25 0 0 0 0 2 4 4 0 4 5 10 0.5 15

113 進 四技 一 動物保健 44 2 114 0 0 0 114
112 進 四技 二 動物保健 44 2 114 0 4 16 20 0.2 94
111 進 四技 三 動物保健 46 1 60 0 2 8 8 8 26 0.6 34

1.可開課學分數係以"選修學分"×"班級數"×1.3倍計算。
2.分組班級選修學分數不同時，則以各班選修學分數合計值×1.3倍計算。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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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第 1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文化設計系 

部別 日 學制 四技 
年 

級 
三 班級數 2 建議選修學分 

8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數 

擬開

班數 

人數

上限 

保

留

人

數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

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是否為 

EMI 

課程 

是否為

STEM課

程 

是否為

ESP課

程 

是否為

EAP課

程 

是否為

網路教

學課程 

備註 

包裝設計(一) 2 2 1 60 5 - 否 涂卉 - - - - - 

金工設計(一) 2 3 1 30 5 - 否 吳岱容 - - - - - 
教具 

30組 

繪本創作 2 2 1 60 5 - 是 許伯豪 - - - - - 

影片剪輯 2 2 1 56 5 - 是 何宣霈 - - - - - 
電腦 

56台 

提案與溝通 2 2 1 60 5 - 否 田其虎 - - - - - 

設計專案實務 2 2 1 60 5 - 否 涂卉 - - - - - 

AI時代的資訊辨識與倫理 1 1 1 30 5 - 是 江俊賢 - - - - - 1122_2

新增 

大數據分析與品牌行銷 3 3 1 30 5 行銷概論 是 黃錦華 - - - - - 1122_2

新增 

人工智慧 3 3 1 30 5 - 是 黃彥博 - - - - - 1122_2

新增 

總計開課學分數:  ______19_____學分 開課倍數：1.2 

113.06.06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6.1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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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第 1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校安暨軍訓室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年 

級 
班級數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數 

擬開

班數 

人數

上限 

保

留

人

數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

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是否

為 

EMI 

課程 

是否為

STEM

課程 

是否為

ESP課

程 

是否為

EAP課

程 

是否為

網路教

學課程 

備註 

全民國防教育-國防政策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防政策 

2 2 1 60 0 - 
葉宏彥 

吳文堯 

- - - - - 
週二 

7-8

總計開課學分數:      2學分 開課倍數： 

（日期）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 9 頁



 

 

案 

由 

二 
 

第 10 頁



 

 民  

生  

創 

新 

學 

院  
 

第 11 頁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131 

課程名稱 AI 時代的資訊辨識與倫理 系所 文化設計與行銷系

英文名稱
Ethic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Age of AI 任課教師 江俊賢

學分數 1 時數 1 開班數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年級 3 

課程屬性 ☐ EMI ☐ ESP ☐ EAP ☐網路教學 ☐創新創業 ☐ STEM

指定書目 教材自編

參考書目
蘇蘅等（2020）：《破擊假新聞：解析數位時代的媒體與資訊操控》，

臺北市：三民書局。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列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次課程主要針對面對人工智慧(AI)的快速發展，它為我們帶來了驚人的機遇，也伴隨著巨大的挑戰。

其中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在 AI 系統日益複雜的時代中確保資訊安全。本課程涵蓋 AI 介紹、AI 與網絡安

全、道德 AI 等介紹，旨在幫助學員掌握在 AI 和資訊安全領域中所需的知識和觀念，以便有效應對這些

挑戰。

(二)目標：
1. 提升人工智慧(AI)技術認識和應用能力。

2. 深入了解人工智慧技術的基礎概念及其在各行業中的應用。

3. 學習將 AI 技術應用於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案。

4. 強化資訊安全意識和個資保護觀念。

5. 認識人工智慧技術帶來的潛在安全威脅。

6. 學習有效的數據保護策略和資訊安全最佳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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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1. 緒論-資訊辨識與倫理

2. 課程設計概論

3. 人工智慧(AI)的概述

4. 人工智慧(AI)的基本概念

5. 人工智慧(AI)的基本架構

6. 深入理解 AI 技術

7. 深入理解 AI 技術之應用

8. 議題討論與確認

9. 期中報告

10. 資訊安全的基本概念

11. 資訊安全的挑戰

12. 資訊安全基礎與倫理

13. AI 資訊辨識-基礎篇

14. AI 資訊辨識-進階篇

15. AI 侵權案例分析 I
16. AI 侵權案例分析 II
17. 期末個案討論

18. 期末報告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行銷概論 

課程

評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4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30 ％ 
■ 課堂參與討論 30％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13.06.06）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6.1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理，申請開設
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領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領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若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列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江俊賢   113年 06月 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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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131 

課程名稱 大數據分析與品牌行銷 系所 文化設計與行銷系

英文名稱
Big Data Analysis & Brand 
Marketing 任課教師 黃錦華

學分數 3 時數 3 開班數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年級 3 

課程屬性 ☐ EMI ☐ ESP ☐ EAP ☐網路教學 ☐創新創業 ☐ STEM

指定書目 教材自編

參考書目

1. 一步到位！Python 程式設計 - 從基礎到資料科學應用，學習大數據分

析的關鍵能力，陳惠貞，旗標科技，2022年 
2. 少年 Py 的大冒險：成為 Python 數據分析達人的第一門課，蔡炎龍、季

佳琪、陳先灝，金華圖書，2020年 
3. 社群大數據：網路聲量、口碑及輿情分析，楊立偉，滄海圖書，2020年
4. 大數據分析與資料挖礦2/e，簡禎富、許嘉裕，前程文化，2019年

5. 大數據行銷：邁向智能行銷之路，任立中、陳靜怡，前程文化，

2019年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列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隨著社群媒體的盛行，提供消費者在線上創造並分享口碑，突顯社群大數據分析與應用更加重要，讓

企業不僅能分析消費者口碑聲量背後的行為和偏好以精準預測市場需求，亦能掌握意見領袖的推薦，

及同類型競爭者如何在社群媒體進行行銷活動。本課程著重於大數據資料分析與相關應用，旨在使學

員瞭解大數據的基本概念與資料特性，學習如何應用分析軟體進行大數據分析，運用所學知識解讀、

分析數據，並運用 AI 技術解決問題。 

(二)目標：
1. 瞭解大數據的基本觀念。

2. 學習大數據分析程式語言及在行銷應用。
3. 學會一套大數據工具及應用。
4.培育 AI 網路聲量觀測資料庫的使用。
5.具備數據資料分析與行銷應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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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1. 緒論-大數據

2. Python 程式設計基礎

3. 從 Python 學習數據分析

4. 大數據平台工具

5. 大數據之議題分析

6. 大數據之品牌行銷分析

7. 大數據資料視覺化

8. 大數據之趨勢預測

9. 期中報告

10. 大數據行銷企畫

11. 大數據之意見領袖

12. 大數據行銷活動案例分析

13. 大數據行銷公關案例分

14. 大數據 X AI-文字

15. 大數據 X AI-文字

16. 大數據與 AI 應用 I
17. 大數據與 AI 應用 II
18. 期末報告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行銷概論 

課程

評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4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30 ％ 
■ 課堂參與討論 30％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13.06.06）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6.1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理，申請開

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領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領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若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列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黃錦華 113年 06月 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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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131  

課程名稱 人工智慧 系所 文化設計與行銷系 

英文名稱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任課教師 黃彥博 

學分數 3 時數 3 開班數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年級 3 

課程屬性 ☐ EMI ☐ ESP ☐ EAP ☐網路教學 ☐創新創業 ☐ STEM 

指定書目 Stanford CS229: Machine Learning by Andrew Ng 

參考書目 https://youtu.be/nt63k3bfXS0?si=jqWY-I7oXxy0smWa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列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專為文化設計與行銷系的大專生設計，旨在引導學員進入人工智慧(AI)的世界。課程內容涵蓋 AI
的基本概念、歷史背景、核心技術以及實際應用。通過學習，學員將了解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的基本

原理，熟悉常用的 AI 工具和平台，如 Python、TensorFlow 等。此外，課程還將探討 AI 在設計與行銷中

的具體應用，如推薦系統和智能設計工具。學員將進行實作練習，設計簡單的 AI 應用，並討論 AI 技術

的倫理和法規問題。目標是讓學員掌握 AI 的基礎知識和技能，為未來的學習和工作打下堅實基礎。 
 
(二)目標： 
1. 了解人工智慧的基本概念、歷史背景和發展趨勢。 
2. 學習人工智慧的主要技術，如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並理解其應用場景。 
3. 掌握基本的 AI 工具和平台，能夠進行簡單的 AI 應用開發。 
4. 探討 AI 應用中的倫理和法規問題，理解其對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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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1. 課程介紹與概述

2. AI 背景概述

3. 機器學習基礎-1.監督學習與非監督學習

4. 機器學習基礎-2.常見的機器學習算法(線性回歸、決策樹)
5. 機器學習基礎-3.機器學習模型的訓練與評估

6. 深度學習簡介-1.深度學習的基本概念

7. 深度學習簡介-2.神經網絡結構與原理

8. 深度學習簡介-3. 常用的深度學習框架(如 TensorFlow、Keras)
9. 期中考試

10. AI 工具與平台-1.Python 編程基礎

11. AI 工具與平台-2 常用 AI 開發工具與平台介紹(Jupyter Notebook、Google Colab)
12. AI 在設計與行銷中的應用- 1.AI 在數字行銷中的應用(推薦系統、社交媒體分析)
13. AI 在設計與行銷中的應用- 2.AI 在問答式語言模型的應用(LM Studio)
14. 專案導向學習與實戰應用

15. 專案導向學習與實戰應用

16. 期末作品準備

17. 期末作品預報

18. 期末發表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無 

課程

評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3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50 ％ 
■ 課堂參與討論 20％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13.06.06）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6.1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理，申請開設
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領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領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若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列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黃彥博    113年 06月 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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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10490-B40   表單修訂日期：112.9.20 保存期限：1年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13-1

課程名稱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

-國防政策
系所 校安暨軍訓室

英文名稱 Defense policy 任課教師 葉宏彥、吳文堯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1-4

課程屬性 ☐ EMI ☐ ESP ☐ EAP ☐網路教學 ☐創新創業 ☐ STEM

指定書目 無

參考書目 國防部（2011）。中華民國 112 年國防報告書。臺北：國防部。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說明國家安全政策制定所考慮的因素，以及我國制定國防政策機制的組織與權責，並結合生動、精簡

的圖表闡述國家安全威脅類型與我國家安全戰略，進而了解我國國家安全政策運作的模式。

(二)目標：
1.使學生了解國防與政治的關係。

2.使學生理解我國國家安全政策訂定與運作。

3.使學生了解我國的大陸政策，以及大陸政策與國防的相關性。

4.使學生了解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的相關性，進而願意支持全民國防。

5.使學生理解我國國防轉型與變革。

(三)大綱：
第 1 周：課程設計說明、國防與政治 
第 2 周：我國國家安全政策與法制 
第 3 周：我國國家安全政策 
第 4 周：我國國家安全法制與運作 
第 5 周：我國大陸政策與國防(一) 
第 6 周：我國大陸政策與國防(二) 
第 7 周：我國國防政策與國防(三) 
第 8 周：我國國防轉型與變革 
第 9 周：期中考 
第 10 周：國防政策與軍事戰略 
第 11 周：我國聯合作戰構想與建軍規畫 
第 12 周：我國國防政策溝通與成效 
第 13 周：漢光最前線 
第 14 周：兵役實務與募兵制生涯規畫 
第 15 周：兵役實務 
第 16 周：折抵役期辦法 
第 17 周：支持全民國防 維護國家安全 
第 18 周：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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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10490-B40   表單修訂日期：112.9.20 保存期限：1年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V 期中考 20％ □ 書面報告 ％

V 期末考 20％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V 課堂參與討論 10％ □ 技術操作 ％
V 其他 出席率 50％ 

（日期）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葉宏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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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護理系 二技 護理師在職專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12學分/ 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28學分/ 29 小時 

（三）選修 32學分/32-40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12/12 

（學分／時數） 
上 下 上 下 

基礎通 

識課程 

英文進階閱讀 2/2    語文素養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語文素養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    2/2  

分
類
通
識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二）專業必修 28/29（學分／時數）  

基礎醫學臨床綜論(一)    2/2  

基礎醫學臨床綜論(二)    2/3  

內外科護理學綜論  4/4    

產科護理學綜論   2/2   

兒科護理學綜論   2/2   

社區衛生護理學綜論    2/2   

精神衛生護理學綜論     2/2  

護理健康評估與應用 2/2     

生物統計學概論 2/2     

醫護倫理與法規綜論     2/2  

護理管理與領導概論     2/2  

研究及實證護理概論    2/2  

護理專業議題研討    2/2  

小   計 10/10 8/8 6/6 16/17  

（三）選修 32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4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8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2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2學分）。 

113.07.04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7.11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7.00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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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 日間部四技 健康事業管理系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海外實習 7 7 四 下 —     刪除課程 

專業

必修 海內外實習 7 7 四 下 海內外實習(一) 3 3 四 上 調整課程名稱 

專業

必修 —     海內外實習(二) 4 4 四 下 新增課程 

113 年 07 月 04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07 月 09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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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4 小時 
（三）選修 40 學分／40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4 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理學 3/3        管理能力 
生命科學概論 2/2        健康能力 
人類發展與健康需求 2/2        健康能力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2/2        醫療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理能力 
公共衛生學 2/2        健康能力 
會計學(一) 2/2        管理能力 
解剖生理學  3/3       健康能力 
健康社會學  2/2       管理能力 

統計學  2/2       醫療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應用資訊能力 

經濟學原理及應用   2/2      管理能力 

資料庫管理   2/3      應用資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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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行政與法規   2/2      管理能力 
財務管理   2/2      管理能力 
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2/3      應用資訊能力 
行銷管理    2/2     管理能力 
健康保險制度    2/2     管理能力 

醫療照顧倫理     2/2    醫療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理能力 

研究方法概論     2/2    應用資訊能力 
人力資源管理     2/2    管理能力 
醫學英文及術語演練      1/2   健康能力 
統計軟體      2/3   應用資訊能力 
組織行為學      2/2   管理能力 
資材管理      2/2   管理能力 

專題製作(一)      1/2   
健康能力、管理

能力、應用資訊

能力 

專題製作(二)       1/2  
健康能力、管理

能力、應用資訊

能力 

品質管理       2/2  管理能力 

專業實習        7/7 
三門選擇一

門 

二擇一，需完

成【專業實

習】或【海內

外實習(一)及
海內外實習

(二)】 
健康能力、管

理能力、應用

資訊能力 

海外實習        7/7 

海內外實習(一)       3/3 7/7 

海內外實習(二)        4/4 

小計 23/24 15/15 14/17 6/6 12/12 8/11 3/4 

6/7 
7/7 

11/11 
 

（三）選修（40 學分/40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

(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附註： 
1.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統計學、生命及健康統計學、資料庫管理、 
統計軟體、專題製作(一)(二)。 

2.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3 年 07 月 04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07 月 09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00 月 00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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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 日間部四技 健康事業管理系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海外實習 7 7 四 下 —     刪除課程 

專業

必修 海內外實習 7 7 四 下 海內外實習(一) 3 3 四 上 調整課程名稱 

專業

必修 —     海內外實習(二) 4 4 四 下 新增課程 

113 年 07 月 04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07 月 09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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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4 小時 
（三）選修 40 學分／40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4 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理學 3/3        管理能力 
生命科學概論 2/2        健康能力 
人類發展與健康需求 2/2        健康能力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2/2        醫療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理能力 
公共衛生學 2/2        健康能力 
會計學(一) 2/2        管理能力 
解剖生理學  3/3       健康能力 
健康社會學  2/2       管理能力 

統計學  2/2       醫療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應用資訊能力 

經濟學原理及應用   2/2      管理能力 

資料庫管理   2/3      應用資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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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行政與法規   2/2      管理能力 
財務管理   2/2      管理能力 
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2/3      應用資訊能力 
行銷管理    2/2     管理能力 
健康保險制度    2/2     管理能力 

醫療照顧倫理     2/2    醫療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理能力 

研究方法概論     2/2    應用資訊能力 
人力資源管理     2/2    管理能力 
醫學英文及術語演練      1/2   健康能力 
統計軟體      2/3   應用資訊能力 
組織行為學      2/2   管理能力 
資材管理      2/2   管理能力 

專題製作(一)      1/2   健康能力、管理能

力、應用資訊能力 

專題製作(二)       1/2  健康能力、管理能

力、應用資訊能力 

品質管理       2/2  管理能力 

專業實習        7/7 
三門選擇一

門 

二擇一，需完

成【專業實

習】或【海內

外實習(一)及
海內外實習

(二)】 
健康能力、管

理能力、應用

資訊能力 

海外實習        7/7 

海內外實習(一)       3/3 7/7 

海內外實習(二)        4/4 

小計 23/24 15/15 14/17 6/6 12/12 8/11 3/4 

6/7 
7/7 

11/11 
 

（三）選修（40 學分/40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
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附註： 
1.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統計學、生命及健康統計學、資料庫管理、 
統計軟體、專題製作(一)(二)。 

2.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3.擋修課程：專題製作(一)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專題製作(二)。自 111 學年度入學學

生開始適用。 
113 年 07 月 04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07 月 09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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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 日間部四技 健康事業管理系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海外實習 7 7 四 下 —     刪除課程 

專業

必修 海內外實習 7 7 四 下 海內外實習(一) 3 3 四 上 調整課程名稱 

專業

必修 —     海內外實習(二) 4 4 四 下 新增課程 

113 年 07 月 04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07 月 09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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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4 小時 
（三）選修 40 學分／40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4 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理學 3/3        管理能力 
生命科學概論 2/2        健康能力 
人類發展與健康需求 2/2        健康能力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2/2        醫療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理能力 
公共衛生學 2/2        健康能力 
會計學(一) 2/2        管理能力 
解剖生理學  3/3       健康能力 
健康社會學  2/2       管理能力 

統計學  2/2       醫療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應用資訊能力 

經濟學原理及應用   2/2      管理能力 

資料庫管理   2/3      應用資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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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行政與法規   2/2      管理能力 
財務管理   2/2      管理能力 
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2/3      應用資訊能力 
行銷管理    2/2     管理能力 
健康保險制度    2/2     管理能力 

醫療照顧倫理     2/2    醫療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理能力 

研究方法概論     2/2    應用資訊能力 
人力資源管理     2/2    管理能力 
醫學英文及術語演練      1/2   健康能力 
統計軟體      2/3   應用資訊能力 
組織行為學      2/2   管理能力 
資材管理      2/2   管理能力 

專題製作(一)      1/2   健康能力、管理能

力、應用資訊能力 

專題製作(二)       1/2  健康能力、管理能

力、應用資訊能力 

品質管理       2/2  管理能力 

專業實習        7/7 
三門選擇一

門 

二擇一，需完

成【專業實

習】或【海內

外實習(一)及
海內外實習

(二)】 
 
健康能力、管

理能力、應用

資訊能力 

海外實習        7/7 

海內外實習(一)       3/3 7/7 

海內外實習(二)        4/4 

小計 23/24 15/15 14/17 6/6 12/12 8/11 3/4 

6/7 
7/7 

11/11 
 

（三）選修（40 學分/40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
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附註： 
1.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統計學、生命及健康統計學、資料庫管理、 

統計軟體、專題製作(一)(二)。 
2.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3.擋修課程：專題製作(一)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專題製作(二)。自 111 學年度入學學

生開始適用。 
113 年 07 月 04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07 月 09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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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 日間部四技 健康事業管理系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海外實習 7 7 四 下 —     刪除課程 

專業

必修 海內外實習 7 7 四 下 海內外實習(一) 3 3 四 上 調整課程名稱 

專業

必修 —     海內外實習(二) 4 4 四 下 新增課程 

113 年 07 月 04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07 月 09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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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4 小時 
（三）選修 40 學分／40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4 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公衛師 
領域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理學 3/3        管理能力  
生命科學概論 2/2        健康能力  
人類發展與健康需求 2/2        健康能力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2/2        醫療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理能力 四 

公共衛生學 2/2        健康能力 一 
會計學(一) 2/2        管理能力  
解剖生理學  3/3       健康能力  
健康社會學  2/2       管理能力 六 
統計學  2/2       應用資訊能力 三 

經濟學原理及應用   2/2      管理能力  

資料庫管理   2/3      應用資訊能力  
衛生行政與法規   2/2      管理能力 一 
財務管理   2/2      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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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2/3      應用資訊能力 三 
行銷管理    2/2     管理能力 四 
健康保險制度    2/2     管理能力 一 
組織行為學    2/2     管理能力  
醫療照顧倫理     2/2    管理能力 一 
研究方法概論     2/2    應用資訊能力 四 
人力資源管理     2/2    管理能力  
醫學英文及術語演練      1/2   健康能力 三 
統計軟體      2/3   應用資訊能力 四 
資材管理      2/2   管理能力  

專題製作(一)      1/2   
健康能力、 
管理能力、 

應用資訊能力 
 

專題製作(二)       1/2  
健康能力、 
管理能力、 

應用資訊能力 
 

品質管理       2/2  管理能力  

專業實習        7/7 三門選擇一門 
二擇一，需完成【專

業實習】或【海內外

實習(一)及海內外

實習(二)】 
健康能力、管理能

力、應用資訊能力 

海外實習        7/7 

海內外實習(一)       3/3 7/7 

海內外實習(二)        4/4 

小計 23/24 15/15 14/17 8/8 10/10 8/11 3/4 
6/7 

7/7 
11/11  

（三）選修（40 學分/40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

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附註： 
1.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統計學、生命及健康統計學、資料庫管理、統計軟體、

專題製作(一)(二)。 
2.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3.擋修課程：專題製作(一)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專題製作(二)。自 111 學年度入學學生開

始適用。 
4.公衛師領域對照： 

(一)公共衛生綜論 
(二)流行病學 
(三)生物統計學 
(四)衛生政策與管理 
(五)環境與職業衛生 
(六)社會行為科學 

113 年 07 月 04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07 月 09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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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日間部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產學合作(海青班)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20學分／ 20小時 

（二）專業必修 70 學分／ 79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 38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20學分／20時
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   2/2       

基
礎
通
識 

創意概論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
(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
(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社會科學類       2/2   

小計 4/4 0/0 8/8 0/0 4/4 0/0 4/4 0/0  

 (二) 專業必修 70學分 79小時 

餅乾實作 3/4         

管理概論 2/2         

烘焙學與實作原理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進階麵包實作  3/4        

消費者心理學  2/2        

營養學  2/2        

進階食品焙焙與實作   3/4       

進階蛋糕與西點實作   3/4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4       

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3/3     

異國麵包實作     3/4     

食品化學(含實驗)     3/3     

異國蛋糕與西點實作     3/4     

食品分析(含實驗)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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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實習    9/9  9/9  9/9  

小計 7/8 9/10 9/12 9/9 15/18 9/9 3/4 9/9  

總計 11/12 9/10 17/20 9/9 19/22 9/9 7/8 9/9  

（三）選修 38分 
附註： 

113.05.23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6.1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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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36 小時 
（二）專業必修 76 學分/76 小時 
（三）選修 20 學分/20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36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識 
課 
程 

中文鑑賞與應用(一) 2/2         
中文鑑賞與應用(二)  2/2        
外國語言(一) 2/2         
外國語言(二)  2/2        
資訊素養  2/2        

運動與健康(一) 2/2         
運動與健康(二)  2/2        
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一) 1/1         
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二)  1/1        
外國語言(三)   2/2       
人文藝術應用領域(一)   2/2       

人文藝術應用領域(二)    2/2      

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一)   2/2       

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二)    2/2      

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一)   2/2       

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二)    2/2      

雲林學、學雲林     1/1     

職涯發展      1/1    

共同

課程 

勞作教育(一) 0/0        
 

勞作教育(二)  0/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 0/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二)  0/2        

通識共同課程小計 7/9 9/11 8/8 6/6 1/1 1/1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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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76 學分/76 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創意與創新 2/2        
學院共同 
8 學分/ 
8 小時 

健康與營養 2/2        
健康事業管理  2/2       
職場英語    2/2     
運動體能訓練 2/2        

運動指導與

產業模組 
38 學分/ 
38 小時 

運動與運動產業 2/2        
球類運動與指導 2/2        
飛輪運動與指導*  2/2       
有氧運動訓練  2/2       
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   2/2      
俱樂部管理與產業分析   2/2      
運動心理學    2/2     
運動行銷與傳播實務    2/2     
強化肌力與核心穩定訓練     2/2    
個人運動指導實務(一)*     2/2    
個人運動指導實務(二)*      2/2   
運動設施與場館管理      2/2   
體適能測驗評估與實務      2/2   
活動規劃與設計專題*      2/2   
運動處方       2/2  
創意活動企劃專題*       2/2  
專業實習(一)        2/2 
運動能力強化之器材應用        2/2 
運動保健學導論 2/2        

健康促進與

保健模組 
30 學分/ 
30 小時 

體重控制與體型雕塑  2/2       
運動解剖學實務  2/2       
運動生理學*   2/2      
運動傷害防護實務*   2/2      
運動貼紮實務*    2/2     
運動按摩與實務*    2/2     
運動傷害防護儀器應用*     2/2    
健康管理     2/2    
運動營養學      2/2   
幼老健康適能規劃      2/2   
運動傷害評估實務       2/2  
傳統療法應用實務*       2/2  
專業實習(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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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組織放鬆與保健        2/2 
合   計 12/12 10/10 8/8 10/10 8/8 12/12 8/8 8/8 

（三）選修 20 學分 
1.運動指導與產業模組計 46 學分，健康促進與保健模組計 37 學分。 
2.校外實習科目(學分)：專業實習（一）(2學分)、專業實習（二）(2學分)。校外實習時數：280小時。校外實習

執行時間：大三升大四之暑假。惟境外生修習實習課程，須符合每學分每學期18週及1學分至多80小時實習之

規範。 
3.服務學習科目：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2學分)、運動傷害防護實務(2學分)，服務學習總時數至少 40 小時。 
4.證照輔導課程：共2項，2門，4學分。(1)「C級重量訓練教練證：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2學分)、強化肌力與核

心穩定訓練(2學分)」(2)「肌內效C級認證：運動貼紮實務(2學分)、運動傷害防護實務(2學分)」。 
5.依本校「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之規定，日間部學生畢業需具備包含專業技術能力、服務學習能力、外語

能力、資訊能力，並通過各項檢核始可畢業，各項規範詳閱相關實施要點或細則。 
6.本系學生畢業門檻之證照要求為最少需取得運動健康與保健防護領域相關證照 3張。除備註4之課程輔導證照

外，第3張證照必須是屬於系上認列採計的專業證照清單中之證照。 
7.非本學院之院共課程皆納入為多元學習學分，本院跨領域學程課程亦認列為多元學習學分，並均承認於畢業

學分內。 
8.註記*為限制外系選課科目。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三）專業選修 20 學分/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體驗教育活動與指導   2/2      運動指導與

產業模組 
8 學分/ 
8 小時 

水域運動與指導    2/2     
遊程規劃與創新設計     2/2    
綜合休閒與運動       2/2  
人體生理學與實驗  1/1       

健康促進與

保健模組 
9 學分/ 
9 小時 

人體解剖學與實驗  1/1       
人體肌動學     2/2    
運動保健經營管理      2/2   
健康產業跨領域合作模式與應用        1/1 
運動保健防護實務        2/2 

合   計 0/0 2/2 2/2 2/2 4/4 2/2 2/2 3/3  
（三）選修 20 學分 
1.運動指導與產業模組計 46 學分，健康促進與保健模組計 37 學分。 
2.校外實習科目(學分)：專業實習（一）(2學分)、專業實習（二）(2學分)。校外實習時數：280小時。校外實習
執行時間：大三升大四之暑假。惟境外生修習實習課程，須符合每學分每學期18週及1學分至多80小時實習之
規範。 

3.服務學習科目：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2學分)、運動傷害防護實務(2學分)，服務學習總時數至少 40 小時。 
4.證照輔導課程：共2項，2門，4學分。(1)「C級重量訓練教練證：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2學分)、強化肌力與核
心穩定訓練(2學分)」(2)「肌內效C級認證：運動貼紮實務(2學分)、運動傷害防護實務(2學分)」。 

5.依本校「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之規定，日間部學生畢業需具備包含專業技術能力、服務學習能力、外語
能力、資訊能力，並通過各項檢核始可畢業，各項規範詳閱相關實施要點或細則。 

6.本系學生畢業門檻之證照要求為最少需取得運動健康與保健防護領域相關證照 3張。除備註4之課程輔導證照
外，第3張證照必須是屬於系上認列採計的專業證照清單中之證照。 

7.非本學院之院共課程皆納入為多元學習學分，本院跨領域學程課程亦認列為多元學習學分，並均承認於畢業
學分內。 

8.註記*為限制外系選課科目。 
112.05.16 運休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06.12 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 42 頁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必修 18 學分,選修 12 學分) 
（二）專業必修 72 學分 
（三）選修 26 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4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識

課

程

｜

必

修

中文鑑賞與應用(一) 2/2 
中文鑑賞與應用(二) 2/2 
外國語言(一) 2/2 
外國語言(二) 2/2 
資訊素養 2/2 
運動與健康(一) 2/2 
運動與健康(二) 2/2 
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一) 1/1 
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二) 1/1 
勞作教育(一) 0/0 
勞作教育(二) 0/0 
健康樂活 1/1 
職涯規劃與發展 1/1 
通識必修小計 7/7 9/9 0/0 0/0 1/1 1/1 0/0 0/0 

通

識

課

程

｜

選

修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 1/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二) 1/2 
人文藝術應用領域(一) 2/2 

人文藝術應用領域(二) 2/2 

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一) 2/2 

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二) 2/2 

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一) 2/2 

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二) 2/2 

通識選修小計 1/2 1/2 6/6 6/6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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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72 學分/72 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創意與創新 2/2 

學院共同

12 學分/ 
12 小時 

老人健康照顧服務 2/2 
健康與營養 2/2 
衞生與安全 2/2 
健康事業管理 2/2 
健康產業職場解說訓練 2/2 
運動體能訓練 2/2 

運動指導與

產業模組

32 學分/ 
32 小時 

運動與運動產業 2/2 
專項運動訓練與指導 2/2 
身體活動與徒手鍛鍊 2/2 
飛輪運動與指導* 2/2 
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 2/2 
俱樂部管理與產業分析 2/2 
運動心理學 2/2 
運動行銷與傳播實務 2/2 
強化肌力與核心穩定訓練 2/2 
個人運動指導實務(一)* 2/2 
個人運動指導實務(二)* 2/2 
運動設施與場館管理 2/2 
體適能測驗評估與實務 2/2 
運動處方 2/2 
有氧運動訓練 2/2 
運動保健學導論 2/2 

健康促進與

保健模組

28 學分/ 
28 小時 

體重控制與體型雕塑 2/2 
人體解剖學與實驗* 2/2 
人體生理學與實驗* 1/1 
運動生理學 2/2 
運動傷害評估實務* 2/2 
運動貼紮實務* 2/2 
運動傷害防護儀器應用* 2/2 
健康管理 2/2 
活動規劃與設計專題* 1/1 
運動營養學 2/2 
創意活動企劃專題* 2/2 
軟組織放鬆與保健* 2/2 
運動保健經營管理 2/2 
運動傷害防護實務* 2/2 

第 44 頁



合   計 10/10 11/11 12/12 10/10 9/9 10/10 6/6 4/4 
（三）選修 26 學分 
1.運動指導與產業模組計46學分，健康促進與保健模組計38學分。 
2.校外實習科目(學分)：專業實習(2學分)、運動保健防護實務(2學分)。校外實習時數：280小時。校外實習執行

時間：大三升大四之暑假。惟境外生修習實習課程，須符合每學分每學期18週及1學分至多80小時實習之規

範。 
3.服務學習科目：身體活動與徒手鍛鍊(2學分)、運動傷害評估實務(2學分)，服務學習總時數至少 40 小時。 
4.證照輔導課程：共2項，2門，4學分。 
  (1)「C級重量訓練教練證：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2學分)、強化肌力與核心穩定訓練(2學分)」 
  (2)「肌內效C級認證：運動貼紮實務(2學分)、運動傷害評估實務(2學分)」 
5.依本校「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之規定，日間部學生畢業需具備包含專業技術能力、服務學習能力、外語

能力、資訊能力，並通過各項檢核始可畢業，各項規範詳閱相關實施要點或細則。 
6.本系學生畢業門檻之證照要求為最少需取得運動健康與保健防護領域相關證照 3張。除備註4之課程輔導證照

外，第3張證照必須是屬於系上認列採計的專業證照清單中之證照。 
7.非本學院之院共課程皆納入為多元興趣選修學分，本院跨領域學程課程亦認列為多元興趣選修學分，並均承

認於畢業學分內。 
8.「人文藝術應用領域(一)」：多元藝術鑑賞、人文經典閱讀、電影藝術賞析、經典音樂劇賞析等;「人文藝術

應用領域(二)」：美學與藝術生活、西洋古典音樂欣賞、表演藝術、歷史人物的人生哲學等;「社會科學應用領

域(一)」：民主與法治素養、近代歷史文化與社會變遷、經濟與當代議題、性別平等教育等;「社會科學應用領

域(二)」：生活與法律、大學生的理財觀、台灣與世界、社會與文化等;「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一)」：科技與生

活、邏輯思考方法、科學名人賞析、統計與生活等;「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二)」：生活中的數學、運算思維與程

式設計、生態與環境、科普經典閱讀等。6個應用領域至少須各選修1門課程，共計6門課程12學分。 
9.「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與「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二)」需兩門課程全部通過後，得擇一認可為「社

會科學應用領域(一)或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二)」課程。 
10.註記*為限制外系選課科目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三）專業選修 26 學分/26 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體驗教育活動與指導   2/2      

運動指導與

產業模組 
14 學分/ 
14 小時 

水域運動與指導    2/2     
功能性訓練與創新設計     2/2    
團體課程創新設計與指導      2/2   
專業實習*       2/2  
運動保健防護實務*        2/2 
墊上運動與指導        2/2 
運動按摩與實務*    2/2     

健康促進與

保健模組 
10 學分/ 
10 小時 

人體肌動學*     2/2    
幼老健康適能規劃      2/2   
健康產業跨領域合作模式與應用       2/2  
芳香療法與應用        2/2 

合   計 0/0 0/0 2/2 4/4 4/4 4/4 4/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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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 26 學分 
1.運動指導與產業模組計46學分，健康促進與保健模組計38學分。 

2.校外實習科目(學分)：專業實習(2學分)、運動保健防護實務(2學分)。校外實習時數：280小時。校外實習執行

時間：大三升大四之暑假。惟境外生修習實習課程，須符合每學分每學期18週及1學分至多80小時實習之規

範。 

3.服務學習科目：身體活動與徒手鍛鍊(2學分)、運動傷害評估實務(2學分)，服務學習總時數至少 40 小時。 

4.證照輔導課程：共2項，2門，4學分。 

  (1)「C級重量訓練教練證：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2學分)、強化肌力與核心穩定訓練(2學分)」 

  (2)「肌內效C級認證：運動貼紮實務(2學分)、運動傷害評估實務(2學分)」 

5.依本校「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之規定，日間部學生畢業需具備包含專業技術能力、服務學習能力、外語

能力、資訊能力，並通過各項檢核始可畢業，各項規範詳閱相關實施要點或細則。 

6.本系學生畢業門檻之證照要求為最少需取得運動健康與保健防護領域相關證照 3張。除備註4之課程輔導證照

外，第3張證照必須是屬於系上認列採計的專業證照清單中之證照。 

7.非本學院之院共課程皆納入為多元興趣選修學分，本院跨領域學程課程亦認列為多元興趣選修學分，並均承

認於畢業學分內。 

8.「人文藝術應用領域(一)」：多元藝術鑑賞、人文經典閱讀、電影藝術賞析、經典音樂劇賞析等;「人文藝術

應用領域(二)」：美學與藝術生活、西洋古典音樂欣賞、表演藝術、歷史人物的人生哲學等;「社會科學應用領

域(一)」：民主與法治素養、近代歷史文化與社會變遷、經濟與當代議題、性別平等教育等;「社會科學應用領

域(二)」：生活與法律、大學生的理財觀、台灣與世界、社會與文化等;「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一)」：科技與生

活、邏輯思考方法、科學名人賞析、統計與生活等;「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二)」：生活中的數學、運算思維與程

式設計、生態與環境、科普經典閱讀等。6個應用領域至少須各選修1門課程，共計6門課程12學分。 

9.「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與「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二)」需兩門課程全部通過後，得擇一認可為「社

會科學應用領域(一)或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二)」課程。 

10.註記*為限制外系選課科目 
112.05.16 運休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06.12 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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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0 學年度專案分發學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4 小時(必修 18 學分,選修 12 學分) 
（二）專業必修 72 學分/72 小時 
（三）選修 26 學分/26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4 小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識

課

程

｜

必

修

中文鑑賞與應用(一) 2/2 
中文鑑賞與應用(二) 2/2 
外國語言(一) 2/2 
外國語言(二) 2/2 
資訊素養 2/2 
運動與健康(一) 2/2 
運動與健康(二) 2/2 
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一) 1/1 
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二) 1/1 
勞作教育(一) 0/0 
勞作教育(二) 0/0 
健康樂活 1/1 
職涯規劃與發展 1/1 
通識必修小計 7/7 9/9 0/0 0/0 1/1 1/1 0/0 0/0 

通

識

課

程

｜

選

修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 1/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二) 1/2 
人文藝術應用領域(一) 2/2 

人文藝術應用領域(二) 2/2 

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一) 2/2 

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二) 2/2 

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一) 2/2 

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二) 2/2 

通識選修小計 1/2 1/2 6/6 6/6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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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0 學年度專案分發學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72 學分/72 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創意與創新 2/2 

學院共同

12 學分/ 
12 小時 

老人健康照顧服務 2/2 
健康與營養 2/2 
衞生與安全 2/2 
健康事業管理 2/2 
健康產業職場解說訓練 2/2 
運動體能訓練 2/2 

運動指導與

產業模組

32 學分/ 
32 小時 

運動與運動產業 2/2 
專項運動訓練與指導 2/2 
身體活動與徒手鍛鍊 2/2 
飛輪運動與指導 2/2 
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 2/2 
俱樂部管理與產業分析 2/2 
運動心理學 2/2 
運動行銷與傳播實務 2/2 
強化肌力與核心穩定訓練 2/2 
個人運動指導實務(一) 2/2 
個人運動指導實務(二) 2/2 
運動設施與場館管理 2/2 
體適能測驗評估與實務 2/2 
運動處方 2/2 
有氧運動訓練 2/2 
運動保健學導論 2/2 

健康促進與

保健模組

28 學分/ 
28 小時 

體重控制與體型雕塑 2/2 
人體解剖學與實驗 2/2 
人體生理學與實驗 1/1 
運動生理學 2/2 
運動傷害評估實務 2/2 
運動貼紮實務 2/2 
運動傷害防護儀器應用 2/2 
健康管理 2/2 
活動規劃與設計專題 1/1 
運動營養學 2/2 
創意活動企劃專題 2/2 
軟組織放鬆與保健 2/2 
運動保健經營管理 2/2 
運動傷害防護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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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10/10 11/11 12/12 10/10 9/9 10/10 8/8 2/2 
（三）選修 26 學分

1.運動指導與產業模組計46學分，健康促進與保健模組計38學分。

2.校外實習科目(學分)：專業實習(2學分)、運動保健防護實務(2學分)。校外實習時數：280小時。校外實習執行

時間：大三升大四之暑假。惟境外生修習實習課程，須符合每學分每學期18週及1學分至多80小時實習之規

範。

3.服務學習科目：身體活動與徒手鍛鍊(2學分)、運動傷害評估實務(2學分)，服務學習總時數至少 40 小時。

4.證照輔導課程：共2項，2門，4學分。

(1)「C級重量訓練教練證：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2學分)、強化肌力與核心穩定訓練(2學分)」
(2)「肌內效C級認證：運動貼紮實務(2學分)、運動傷害評估實務(2學分)」

5.日間部學生畢業需具備包含專業技術能力、服務學習能力、外語能力、資訊能力，並通過各項檢核始可畢

業，各項規範詳閱相關實施要點或細則。

6.本系學生畢業門檻之證照要求為最少需取得運動健康與保健防護領域相關證照3張。除備註4之課程輔導證照

外，第3張證照必須是屬於系上認列採計的專業證照清單中之證照。

7.「人文藝術應用領域(一)」：多元藝術鑑賞、人文經典閱讀、電影藝術賞析、經典音樂劇賞析等;「人文藝術應

用領域(二)」：美學與藝術生活、西洋古典音樂欣賞、表演藝術、歷史人物的人生哲學等;「社會科學應用領域

(一)」：民主與法治素養、近代歷史文化與社會變遷、經濟與當代議題、性別平等教育等;「社會科學應用領域

(二)」：生活與法律、大學生的理財觀、台灣與世界、社會與文化等;「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一)」：科技與生

活、邏輯思考方法、科學名人賞析、統計與生活等;「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二)」：生活中的數學、運算思維與程

式設計、生態與環境、科普經典閱讀等。6個應用領域至少須各選修1門課程，共計6門課程12學分。

8.「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與「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二)」需兩門課程全部通過後，得擇一認可為「社

會科學應用領域(一)或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二)」課程。

113.05.16 運休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06.12 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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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 學年度專案分發學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4 小時(必修 18 學分,選修 12 學分) 
（二）專業必修 72 學分/72 小時 
（三）選修 26 學分/26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4 小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識

課

程

｜

必

修

中文鑑賞與應用(一) 2/2 
中文鑑賞與應用(二) 2/2 
外國語言(一) 2/2 
外國語言(二) 2/2 
資訊素養 2/2 
運動與健康(一) 2/2 
運動與健康(二) 2/2 
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一) 1/1 
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二) 1/1 
勞作教育(一) 0/0 
勞作教育(二) 0/0 
健康樂活 1/1 
職涯規劃與發展 1/1 
通識必修小計 7/7 9/9 0/0 0/0 1/1 1/1 0/0 0/0 

通

識

課

程

｜

選

修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 1/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二) 1/2 
人文藝術應用領域(一) 2/2 

人文藝術應用領域(二) 2/2 

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一) 2/2 

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二) 2/2 

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一) 2/2 

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二) 2/2 

通識選修小計 1/2 1/2 6/6 6/6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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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 學年度專案分發學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72 學分/72 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創意與創新 2/2 

學院共同

12 學分/ 
12 小時 

健康與營養 2/2 
衞生與安全 2/2 
觀光暨健康專業知能服務 2/2 
口語溝通與解說技巧 2/2 
實務專題(一) 1/1 
實務專題(二) 1/1 
運動體能訓練 2/2 

運動指導與

產業模組

32 學分/ 
32 小時 

運動與運動產業 2/2 
專項運動訓練與指導 2/2 
身體活動與徒手鍛鍊 2/2 

飛輪運動與指導 2/2 
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 2/2 
俱樂部管理與產業分析 2/2 
運動心理學 2/2 
運動行銷與傳播實務 2/2 
強化肌力與核心穩定訓練 2/2 
個人運動指導實務 2/2 
運動與遊戲設計 2/2 
運動設施與場館管理 2/2 
體適能測驗評估與實務 2/2 
運動處方 2/2 
有氧運動訓練 2/2 
運動保健學導論 2/2 

健康促進與

保健模組

28學分/ 
28小時 

人體解剖學與實驗 2/2 
人體生理學與實驗 1/1 
運動生理學 2/2 
運動解剖學實務 2/2 
運動貼紮實務 2/2 
運動傷害評估實務 2/2 
運動傷害防護儀器應用 2/2 
健康管理 2/2 
專題製作規劃與報告寫作 1/1 
運動營養學 2/2 
人體肌動學 2/2 
軟組織放鬆與保健 2/2 
運動保健經營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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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傷害防護實務 2/2 
合 計 10/10 9/9 12/12 10/10 10/10 11/11 6/6 4/4 

（三）選修 26 學分

1. 運動指導與產業模組計46學分，健康促進與保健模組計38學分。

2. 校外實習科目(學分)：專業實習(2學分)、運動保健防護實務(2學分)。校外實習時數：280小時。校外實習

執行時間：大三升大四之暑假。惟境外生修習實習課程，須符合每學分每學期18週及1學分至多80小時實習之

規範。

3. 服務學習科目：身體活動與徒手鍛鍊(2學分)、運動傷害評估實務(2學分)，服務學習總時數至少 40 小時。

4. 證照輔導課程：共2項，2門，4學分。(1)「C級重量訓練教練證：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2學分)、強化肌力

與核心穩定訓練(2學分)」(2)「肌內效C級認證：運動貼紮實務(2學分)、運動傷害評估實務(2學分)」
5. 日間部學生畢業需具備包含專業技術能力、服務學習能力、外語能力、資訊能力，並通過各項檢核始可畢

業，各項規範詳閱相關實施要點或細則。

6. 本系學生畢業門檻之證照要求為最少需取得運動健康與保健防護領域相關證照 3張。除備註4之課程輔導

證照外，第3張證照必須是屬於系上認列採計的專業證照清單中之證照。

7.「人文藝術應用領域(一)」：多元藝術鑑賞、人文經典閱讀、電影藝術賞析、經典音樂劇賞析等;「人文藝術

應用領域(二)」：美學與藝術生活、西洋古典音樂欣賞、表演藝術、歷史人物的人生哲學等;「社會科學應用領

域(一)」：民主與法治素養、近代歷史文化與社會變遷、經濟與當代議題、性別平等教育等;「社會科學應用領

域(二)」：生活與法律、大學生的理財觀、台灣與世界、社會與文化等;「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一)」：科技與生

活、邏輯思考方法、科學名人賞析、統計與生活等;「自然科學應用領域(二)」：生活中的數學、運算思維與程

式設計、生態與環境、科普經典閱讀等。6個應用領域至少須各選修1門課程，共計6門課程12學分

8.「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與「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二)」需兩門課程全部通過後，得擇一認可為

「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一)或社會科學應用領域(二)」課程。

9.實務專題課程包含：實務專題研究方法(1學分)、實務專題(一)(1學分)、實務專題(二)(1學分)。

113.05.16 運休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06.12 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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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旅管理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必修) 16 學分／ 16 小時 

（二）通識教育課程(選修) 8  學分／ 8 小時  

（三）專業必修 32  學分／ 32 小時  

（四）選修 16  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 通識教育課程 12/12 學分（學
分／時數） 

上 下 下 

基 礎 
通識 
核 心 
通識 

性別平等教育 2/2 

民主與法治素養 2/2 

婚姻與家庭 2/2 

生活與法律 2/2 

勞資關係 2/2 

電影藝術欣賞 2/2 

職業倫理 2/2 

西洋古典音樂欣賞 2/2 

小計 4/4 4/4 4/4 4/4 

（二）專業必修 31 / 32 學分（學分／時數）

創意與創新 2/2 

口語溝通與解說技巧 2/2 

創意甜點製作 4/4 

永續觀光 2/2 

遊程設計與規劃 2/2 

創意中式糕點製作 3/4 

消費心理學 2/2 

藝術蛋糕製作 4/4 

婚宴規劃 2/2 

餐飲採購實務 2/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2 

生態旅遊 2/2 

服務業管理 2/2 

小 計 8/8 9/10 8/8 6/6 

（三）選修   16  學分 

附註： 
實作課程須收取課程材料費。 

113.06.06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13.06.12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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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四：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教務處課務組報告）

說明：為鼓勵學生自主跨域學習，將於 113 學年度施行「學生自主規

劃跨領域學分學程」，故修正辦法第 6 條。 
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10490-B18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日校課委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跨領域學習，培養多元專

長能力，以利其進修或就業，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各開課單位包括學院、系(學位學程)，均可視實際需要合作開設

學分學程。但開設時應由涉及之教學單位共同研商議定學分學程名稱、

課程內容與主辦之教學單位。

前項學分學程召集人，由主辦教學單位之主管擔任。

第 3 條 各學分學程應具學科整合性，每一學分學程應至少規劃之課程，總學

分至少以十六至二十二學分為原則，課程內容應以專業課程設計與組

合。學生所修之學分學程課程，至少應有三科為他系(學位學程)所開

設且不得與原就讀系(學位學程)之科目相同或得抵免之課程。 

第 4 條 學分學程應由召集人將開設計畫提報課程委員會，經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始得開設。學分學程之課程規劃，則須經相關教學單位各級

課程委員會及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可納入。

第 5 條 學分學程之開設計畫應包括學分學程名稱、開設目的、合作開設單位、

召集人、課程規劃、修習對象、師資來源、經費來源、繳費規定及其

他重要事項之說明。學分學程之課程規劃則應包括各科目名稱、學分

數、 開課單位、課程綱要等項目。

(修正) 

第 6 條 1 欲修讀學分學程之學生應自行上網登錄所要修習之學程，且同一時

間以選讀一個學分學程為原則。

2 除本校規劃之學分學程，學生可依據興趣、職涯發展所需，依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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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公告時間，自主規劃至少十六學分之跨系學分學程課程，該課程

應不得與本校各教學單位提供之跨領域學程相同，並經學生所屬系

所之自主學習促進教師及系主任審核通過後，送至教務處備查，始

得修讀。 

(原文) 

第 6 條 欲修讀學分學程之學生應自行上網登錄所要修習之學程，且同一時間

以選讀一個學分學程為原則。 

第 7 條 學生在未登記修習某學分學程前，若已修讀該學分學程之課程且成績

及格，其修畢之科目與學分數得經由該學分學程召集人認定後計入。 

第 8 條 1 修讀學分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之學分數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

相關規定辦理。 

2 學分數之計算，含學生於原就讀之系(學位學程)所修讀學分數及學

分學程課程學分數。 

第 9 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學程之科目學分與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

分數及學期成績計算。 

第 10 條 學生因修習學分學程而需延長修業年限，須符合本校學則修業年限規

定。 

第 11 條 凡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本校發給修讀學分學程證明。 

第 12 條 各系(學位學程)每學年應就所辦理學分學程進行檢討；必要時，得依

檢討結果向課程委員會提案申請停辦。 

第 13 條 1 各學院應就所屬各系(學位學程)辦理之學分學程進行檢核，檢核項

目應包含各學程之開設目的、課程規劃及學生意見反應、就業發展

潛能與修讀人數等事項。 

2 檢核於各學分學程開設滿兩年後實施，每兩年檢核一次。 

第 14 條 1 各學分學程開設第二年起，若連續二學年每學年修讀人數皆未達二

十人、或開設後第五學年起，連續二學年每學年修畢人數未達十五

人，主辦之教學單位須經相關教學單位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向校課程委員會提案申請停辦。 

2 須停辦之學分學程若未依規定申請停辦，教務處得向校課程委員會

提案申請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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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1 因本辦法相關條文規定而停辦之學分學程，合作開設教學單位應協

助已申請修讀學生修畢必要學分，並於已申請修讀學生取得學分學

程證書或轉修讀其他學程後廢除。 

2 各學分學程之停辦申請，含本辦法第 14 條第二項由教務處提案之申

請，主辦與合作開設教學單位須納入前項學生協助與輔導措施之規

劃。 

(修正) 

第 16 條 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時亦同。 

(原文) 

第 16 條 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90 年 06 月 07 日教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90 年 09 月 0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05 月 2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01 月 0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05 月 12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01 月 1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05 月 1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0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1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3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01 月 2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07 月 26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4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校課委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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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第二專長課程實施要點 

20130-030 
中華民國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物理治療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學

分學程暨第二專長課程實施辦法，訂定「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第二專

長課程 學生選讀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1 修讀本系第二專長課程學生，至少需修畢附表規定科目 30 學分，每科成

績必須及格，方可通過修畢第二專長課程認定。 
2 前項課程，須為本系必修課程，分必讀與選讀二類，且須至少包含一門實

務實作課程。若本系必修課程不足 30 學分，方能納入選修課程。 
二、 申請修讀本系第二專長課程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 
  （一）本校日間部、進修部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修讀。 
  （二）學生所就讀主系與附表科目名稱或性質相同者，不得認列為第二專

長之科目與學分，須加修附表其他科目補足。若附表所列科目不足，

得由本系課程委員會通過，經教務長核定，列入課程。 

三、學生每學期修習第二專長課程之科目學分與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

分數及學期成績計算。 
四、欲修讀本系第二專長課程學生，應依規定時間向本系提出申請(或自行上網

登錄)，且同一時間以選讀一個學分學程或第二專長課程為原則。 
五、學生因修習本系第二專長課程而需延長修業年限，須符合本校學則修業年

限規定。 
六、 1 修滿本系第二專長課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扺免修畢一跨系學程之畢

業門檻，且由本校發給註記修畢第二專長課程之證明。 
    2 未事先申請修讀本系第二專長課程學生，若修畢附表所列課程，得申請發

給前項修畢證明，且可抵免修畢一跨系學程之畢業門檻。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須依本校學分學程暨第二專長課程實施辦法及相關

法令之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公告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108 年 01 月 15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2 月 26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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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年 03 月 05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3 月 20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4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 年 05 月 20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 年 06 月 18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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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物理治療系第二專長課程開設表 

教育目標 
1.了解基礎人體動作醫學的知能 

2.可以初步運用物理治療概念於相關族群 

產業實務應用領域 

1.一般民眾之健康促進活動 

2.年長者之健康促進活動 

3.嬰幼兒及兒童之健康促進活動 

核心能力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屬性 

本系開設 

學年學期 

1. 具備基礎人體動作醫

學的知能 

解剖學（含實驗）(一) 2/3 必讀 一上 

解剖學（含實驗）(二) 2/3 選讀 一下 

生理學（含實驗）(一) 2/3 必讀 一下 

生理學（含實驗）(二) 2/3 選讀 二上 

表面解剖學及實作(*) 1/2 選讀 一下 

生物力學 2/2 必讀 二上 

肌動學 2/2 必讀 二下 

2. 基礎人體動作介入技

術能力 

基礎物理治療學及實作(*) 3/4 必讀 二上 

操作治療學及實作(*) 3/4 必讀 二下 

物理因子治療學及實作(一) (*) 2/3 選讀 二上 

物理因子治療學及實作(二) (*) 2/3 選讀 二下 

3. 基礎人體動作實務應

用能力 

骨科物理治療學及實作(一) (*) 3/4 必讀 三上 

骨科物理治療學及實作(二) (*) 1/2 必讀 三下 

神經物理治療學及實作(一) (*) 1/2 必讀 三上 

神經物理治療學及實作(二) (*) 3/4 必讀 三下 

小兒物理治療學及實作(*) 3/4 選讀 三上 

心肺物理治療學及實作(*) 3/4 選讀 三下 

科技輔具學及實作(*) 2/3 選讀 三上 

機能再教育及實作(*) 2/3 選讀 三下 

備註： 

1. 必讀課程 22 學分，皆須修畢。 

2. 選讀課程至少應修畢 8 學分。 

3. 本系開設學年學期以四技日間部課程為準，惟可能因課程委員會決議而變動，修讀本第

二專長課程學生應注意本系各學期開課情況，且可修讀四技進修部所開設相同課程。 

4. 完成物理治療系第二專長相關課程，無法報考物理治療師證照考試。 

5. 科目名稱標記「*」者，為本系實務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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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部

別

學

制

開課

系所

年

級
課程名稱 EMI

修

別

授課

教師
備註

1 進修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三 英語口語訓練(三) - 必修 牟德明

2 進修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一 英語溝通策略(一) - 必修 麥高樂

3 日間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一 英語溝通策略(一) - 必修 葛雅

4 進修部 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二 商管英文(一) - 選修 牟德明

5 日間部 四技


 語聽系 一 英文(一) - 必修 曾心嫻

6 日間部 四技


 多遊系 一 英文(一) - 必修 鄭富美

7 日間部 四技


 智科系 一 英文(一) - 必修 楊琇茹

8 日間部 四技


 營養系 一 英文(一) - 必修 陳柏助

9 日間部 四技


 物治系 一 英文(一) - 必修 林思瑤

10 日間部 四技


 物治系 一 英文(一) - 必修 宋明達

11 日間部 四技


 語聽系 一 英文(一) - 必修 宋明達

                                                               113.1 學期全英授課開課申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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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審議運動保健與防護系擬開科目表 

113學年第 1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部別 日間 學制 四技 年級 3 班級數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數 

擬開

班數 

人數

上限 

保

留

人

數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

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是否為 

EMI 

課程 

是否為

STEM課

程 

是否為

ESP課

程 

是否為

EAP課

程 

是否為

網路教

學課程 

備註 

功能性訓練與創新設計 2 2 1 60 0 - 是 白鑫長 - - - - - 

體重控制與體型雕塑 2 2 1 60 0 - 是 白鑫長 - - - - - 

總計開課學分數:  4學分 開課倍數：1 

部別 日間 學制 四技 年級 4 班級數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數 

擬開

班數 

人數

上限 

保

留

人

數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

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是否為 

EMI 

課程 

是否為

STEM課

程 

是否為

ESP課

程 

是否為

EAP課

程 

是否為

網路教

學課程 

備註 

健康產業跨領域合作模式
與應用 2 2 1 60 0 - 是 王怡菁 - - - - - 

總計開課學分數:   2學分 開課倍數：1 

113.05.16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6.12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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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審議運動保健與防護系新開科目表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13.1    

課程名稱 功能性訓練與創新設計 系所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英文名稱
Functional training and 
innovative design 任課教師 白鑫長

學分數 2 時數 2 開班數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年級 3 

課程屬性 ☐ EMI ☐ ESP ☐ EAP ☐網路教學 ☐創新創業 ☐ STEM

指定書目 林淑鈴譯，《麥克波羅伊功能性訓練聖經》，臉譜，2017 

參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列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1. 增強身體機能：隨著現代生活方式的改變，越來越多的人因為久坐和缺乏運動而出現身體機能下降

的問題。功能性訓練旨在針對這些問題，透過系統性的訓練來增強身體的穩定性、靈活性和力量。

2. 提高運動效能：功能性訓練不僅限於一般的健身愛好者，也適用於運動員和專業人士，幫助他們提

高運動效能，減少受傷風險，並在比賽中達到更好的表現。

(二)目標：
1. 提升整體身體素質：通過有針對性的訓練計劃，提高受訓者的核心力量、平衡感、柔韌性和協調

性，使其能夠更有效地應對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動作需求。

2. 推動創新訓練方法：通過創新設計，將多樣化的訓練器材和方法應用於功能性訓練中，激發學員的

訓練熱情，並提供更加有趣和挑戰性的訓練體驗。

(三)大綱：
第一週 功能性訓練概論

第二週 運動需求分析(一) 
第三週 運動需求分析(二) 
第四週 功能性肌力評估(一) 
第五週 功能性肌力評估(二) 
第六週 功能性訓練計劃設計

第七週 功能性訓練計畫設計

第八週 伸展與動態熱身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下半身訓練(一) 
第十一週 下半身訓練(二) 
第十二週 核心訓練(一) 
第十三週 核心訓練(二) 
第十四週 上半身訓練(一) 
第十五週 上半身訓練(二) 
第十六週 增強式運動訓練

第十七週 運動表現提升策略

第十八週 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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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評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20  ％ 
■ 課堂參與討論   20  ％ ■ 技術操作    30  ％ 
□ 其他     ％ 

113.05.16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6.1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理，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領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領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若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列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白鑫長   113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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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13.1     

課程名稱 體重控制與體型雕塑 系所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英文名稱
Weight control and body 
sculpting 任課教師 白鑫長

學分數 2 時數 2 開班數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年級 3 

課程屬性 ☐ EMI ☐ ESP ☐ EAP ☐網路教學 ☐創新創業 ☐ STEM

指定書目 蕭蓉禎等人編，《體重控制(四版)》，華格那，2022 

參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列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1. 提升自信與形象：隨著生活質量的提升，人們對於自身體型和外貌的要求也逐漸增加。通過體重控

制與體型雕塑，可以幫助學員達到理想的身材，提升自信心和個人形象。

2. 促進整體健康：控制體重不僅有助於外在形象的改善，還能有效降低慢性病的風險，如心臟病、糖

尿病和高血壓等，進而促進整體健康。

(二)目標：
1. 達到健康的體重範圍：通過科學的飲食計劃和運動方案，幫助學員達到並維持健康的體重範圍，避

免過度肥胖或過度消瘦。

2. 雕塑理想體型：利用針對性的運動訓練和營養指導，幫助學員減少體脂肪、增加肌肉質量，達到緊

實且有線條的體型。

(三)大綱：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評量方式說明

第二週 體重控制緒論

第三週 認識肥胖

第四週 肥胖形成與相關因子(一) 
第五週 肥胖形成與相關因子(二) 
第六週 體重控制評估

第七週 飲食與體重控制

第八週 藥物與體重控制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手術與體重控制

第十一週 運動與體重控制

第十二週 行為改變與體重控制

第十三週 兒童及青少年體重控制

第十四週 老年人體重控制

第十五週 減重停滯期因應方式

第十六週 錯誤減重方式釐清(一)

第十七週 錯誤減重方式釐清(二)

第十八週 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程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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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20  ％ 
■ 課堂參與討論   20  ％ ■ 技術操作    30  ％ 
□ 其他     ％ 

113.05.16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6.1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理，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領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領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若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列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白鑫長   113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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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13.1        

課程名稱 健康產業跨領域合作模式與應用 系所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英文名稱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Pattern and 
Application of Health Industry 任課教師 王怡菁

學分數 2 時數 2 開班數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年級 4 

課程屬性 ☐ EMI ☐ ESP ☐ EAP ☐網路教學 ☐創新創業 ☐ STEM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參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列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探討健康產業中的跨領域合作模式及其實際應用。健康產業涉及複雜的健康議題和多樣的專業領域，
本課程將引導學生理解如何在不同專業領域間進行有效合作，以解決健康產業面臨的挑戰。

(二)目標：
1. 理解跨領域合作在健康產業中的重要性。
2. 培養學生的跨學科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3. 掌握健康資訊技術、數據分析、生物醫學工程等專業知識，並能應用於實際場景。
4. 通過案例分析和專題項目，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和溝通能力。
5. 培養學生對健康產業倫理和法律規範的認識。

(三)大綱：
第一週：課程介紹與跨領域合作基礎（一）   第十週：倫理與法律問題（二） 
第二週：課程介紹與跨領域合作基礎（二）   第十一週：跨領域專題項目（一） 
第三週：健康資訊技術與數據分析（一）     第十二週：跨領域專題項目（二） 
第四週：健康資訊技術與數據分析（二）     第十三週：跨領域專題項目（三） 
第五週：生物醫學工程與健康設備（一）     第十四週：跨領域專題項目（四） 
第六週：生物醫學工程與健康設備（二）     第十五週：跨領域專題項目（五） 
第七週：健康經濟學與市場分析（一） 第十六週：跨領域專題項目（六） 
第八週：健康經濟學與市場分析（二） 第十七週：專題報告準備 
第九週：倫理與法律問題（一） 第十八週：課程總結與結業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程

評比

□ 期中考 ％  書面報告   30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課堂參與討論  4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13.05.16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6.12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理，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領域，

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領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若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列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王怡菁   113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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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審議食品科技系科目總表 

弘光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 日間部四技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必 企業講座 1 1 一 下 刪除

必 基礎文化設計 2 2 一 下 新增

必 專題製作(二) 1 1 三 下 微調選修

113.05.23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3.06.12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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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7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一）通識教育課程 30/32 學分 
（學分／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
類

通
識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小計 8/8 8/9 2/2 4/5 2/2 6/6 0/0 0/0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 67 小時

普通化學(含實驗) 2/2 
普通生物學 2/2 
管理學 2/2 院核心課程

營養學 2/2 食品技師領域

普通微生物學 2/2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1/2 
分析化學(含實驗) 2/2 

企業講座 基礎文化設計 
1/1 
2/2 

院核心課程

有機化學(含實驗) 2/3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生物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生物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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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生物化學 (二) 2/2 

食品加工學(二)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加工學實驗(二) 1/2 食品技師 

資格科目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研發工程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技術士

檢定項目 

保健食品研發工程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專題製作(一) 1/1 
食品分析(二) 2/2 
食品分析實驗(二) 1/2 
食品生物技術(含實驗)  3/3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專題製作(二) 1/1 

文獻選讀 1/1 

專業實習 9/9 

食品儀器分析(含實驗) 2/2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專題討論 2/2 

小    計 6/6 
9/10 
8/9 

8/11 7/8 8/9 
11/12 
12/13 

9/9 2/2 

學分總計 14/14 
17/19 
16/18 

10/13 11/13 10/11 
17/18 
18/19 

9/9 2/2 

（三）選修 3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3.本系學生須至少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門跨系學程，實符合畢業資格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5.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3.05.23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3.06.12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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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 日間部四技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技優專班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必 企業講座 1 1 一 下 刪除

必 基礎文化設計 2 2 一 下 新增

必 校內專業實習 1 1 三 下 刪除

113.05.23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3.06.12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7.31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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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技優專班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7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一）通識教育課程 30/32 學分

（學分／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論 2/2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分
類

通
識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小計 4/4 6/7 4/4 6/7 4/4 6/6 0/0 0/0 

(二) 專業必修 60 學分/ 67 小時 

餅乾實作 2/3 

烘焙學 2/2 

營養學 2/2 
管理學 2/2 院核心課程 

烘焙實作原理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西點蛋糕裝飾(一) 2/3 

企業講座 基礎文化設計 
2/2 
1/1 

院核心課程

異國麵包實作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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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技優專班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異國蛋糕與西點實作 3/3 

巧克力製作 2/3 

饀料特色產品實作 2/2 

歐法麵包實作 3/4 

歐法蛋糕與西點實作 3/4 

經典甜點 3/4 

校內專業實習 1/1 

經典歐洲麵包 3/4 

專業實習 11/11 7/7 

專題製作 2/2 
畢業成果

展 

專題討論 2/2 

小計 8/9 
8/9 
7/8 

3/4 7/8 6/8 
10/12 
11/13 

11/11 7/7 

總計 12/13 
14/16 
13/15 

7/8 13/15 10/12 
16/18 
17/19 

11/11 7/7 

（三）選修 3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

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3. 「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4.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3.0523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3.06.12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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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 日間部四技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必 企業講座 1 1 一 下 刪除

必 基礎文化設計 2 2 一 下 新增

必 校內專業實習 1 1 三 上 刪除

113.05.23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3.06.12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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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7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一）通識教育課程 30/32 學分

（學分／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論 2/2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分
類

通
識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小計 4/4 6/7 4/4 6/7 4/4 6/6 0/0 0/0 

(二) 專業必修 60 學分/ 67 小時 

餅乾實作 2/3 

烘焙學 2/2 

營養學 1/2 

管理學 2/2 院核心課程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烘焙實作原理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進階麵包實作 3/4 

企業講座 基礎文化設計 
2/2 
1/1 

院核心課程 

西點蛋糕裝飾(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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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3 

進階蛋糕與西點實作 2/3 

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2/3 

異國麵包實作 3/4 

異國蛋糕與西點實作 2/3 

食品化學(含實驗) 3/3 

食品分析(含實驗) 3/3 

校內專業實習 1/1 

專業實習 11/11 7/7 

專題製作 2/2 畢業成果展 

專題討論 2/2 

小計 7/9 
11/12 
10/11 

7/8 5/7 
5/6 
6/7 

7/7 11/11 7/7 

總計 11/13 
17/19 
16/18 

11/12 11/14 
9/10 
10/11 

13/13 11/11 7/7 

（三）選修 3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3. 「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4.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3.05.23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3.06.12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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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審議餐旅管理系科目總表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旅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學年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學年 學期

專業 

必修 
企業講座 1 1 一 下 基礎文化設計 2 2 二 上 調整院核心課程與學期 

專業 

必修 
校內實習(一) 1 2 二 下 

校內專業實務

(一) 
1 2 二 下 課名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內實習(二) 1 2 三 上 

校內專業實務

(二) 
1 2 三 上 課名調整 

專業 

必修 
專業實務 1 1 三 上 專題實務 1 1 三 上 課名調整 

專業 

必修 
餐旅行銷管理 2 2 三 下 

自媒體經營與

管理 
2 2 三 下 課程調整 

專業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 2 2 三 下 實務專題製作 1 1 三 下 學分調整 

113.06.06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13.06.12 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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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旅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學分 / 32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 65時 

（三）選修 38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32學分學分 

/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6/7 8/8 4/5 6/6 4/4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 60/65  學分（學分 / 時數）

消費者心理學 2/2 

咖啡與茶飲實務 3/4 

管理學 2/2 院核心課程 

廚藝導論實務 3/4 

餐旅英文 2/2 

企業講座 
基礎文化設計 1/1 2/2 院核心課程 

餐飲管理 2/2 

餐旅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國際禮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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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旅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旅館管理 2/2 

餐旅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房務管理與實務 3/4 

校內實習（一） 
校內專業實務(一) 1/2 

進階餐旅英文會話 2/2 

客務管理與實務 3/3 

校內實習（二） 
校內專業實務(二) 1/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實務 
專題實務 1/1 

餐旅行銷管理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實務專題製作 
2/2 

1/1 

專業顧客服務 2/2 

校外實習（一） 
11/11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7/7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專業必修小計 12/14 7/7 
6/6 

7/8 
9/10 6/7 4/5 

6/6 

5/5 
11/11 7/7 

總    計 18/21 
15/15 

14/14 

11/13 

13/15 
12/13 8/9 

8/8 

7/7 
11/11 7/7 

（三）選修 38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

課程至多採認 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2. 校內實習課程每學期實習時數為 36小時。

實習單位為實習旅館與弘櫻館外場，進行實習課程。如有異動或修正依「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

內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3. 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並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辦理。

4. 修習專業實務操作課程與廚藝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

5. 擋修課程：（*）必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連貫性進階課程。未完成校內實習，不得至校外實

習。

6.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3.06.06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13.06.12 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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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學年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學年 學期

專業 

必修 
企業講座 1 1 一 下 基礎文化設計 2 2 二 上 調整院核心課程與學期 

專業 

必修 
校內實習(一) 1 2 二 下 

校內專業實務

(一) 
1 2 二 下 課名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內實習(二) 1 2 三 上 

校內專業實務

(二) 
1 2 三 上 課名調整 

專業 

必修 
專業實務 1 1 三 上 專題實務 1 1 三 上 課名調整 

專業 

必修 
餐旅行銷管理 2 2 三 下 

自媒體經營與

管理 
2 2 三 下 課程調整 

專業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 2 2 三 下 實務專題製作 1 1 三 下 學分調整 

113.06.06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13.06.12 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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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學分 / 32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分 / 68小時 

（三）選修 37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 通識教育課程30/32學分 

（學分 /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6/7 8/8 4/5 6/6 4/4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 61/68 學分（學分 / 時數）

消費者心理學 2/2 

咖啡與茶飲實務 3/4 

管理學 2/2 院核心課程 

廚藝導論實務 3/4 

餐旅英文 2/2 

企業講座 
基礎文化設計 1/1 2/2 院核心課程 

餐飲管理 2/2 

餐旅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中餐實務 3/4* 

食材與營養認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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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旅館管理 2/2 

中式麵食實務 3/4 

餐旅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校內實習（一） 
校內專業實務(一) 1/2 

進階餐旅英文會話 2/2 

進階中餐實務 3/4 

校內實習（二） 
校內專業實務(二) 1/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實務 
專題實務 1/1 

餐旅行銷管理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實務專題製作 
2/2 

1/1 

校外實習（一） 
11/11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7/7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專業必修小計 12/14 
10/11 
9/10 

7/8 
9/10 

6/8 4/5 
4/4 

3/3 
11/11 7/7 

總    計 18/21 
18/19 

17/18 

11/13 

13/15 
12/14 8/9 

6/6 

5/5 
11/11 7/7 

（三）選修  37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7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2. 校內實習課程每學期實習時數為 36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館內場、弘櫻館外場、弘磨坊、紅師父擇二進行實習課程。如有異動或修正依「弘光科技大

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3. 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並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辦理。

4. 修習專業實務操作課程與廚藝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

5. 擋修課程：（*）必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連貫性進階課程。未完成校內實習，不得至校外實習。

6.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3.06.06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13.06.12 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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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學年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學年 學期

專業 

必修 
企業講座 1 1 一 下 基礎文化設計 2 2 二 上 調整院核心課程與學期 

專業 

必修 
校內實習(一) 1 2 二 下 

校內專業實務

(一) 
1 2 二 下 課名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內實習(二) 1 2 三 上 

校內專業實務

(二) 
1 2 三 上 課名調整 

專業 

必修 
專業實務 1 1 三 上 專題實務 1 1 三 上 課名調整 

專業 

必修 
餐旅行銷管理 2 2 三 下 

自媒體經營與

管理 
2 2 三 下 課程調整 

專業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 2 2 三 下 實務專題製作 1 1 三 下 學分調整 

113.06.06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13.06.12 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第 145 頁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學分 / 32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學分 / 68小時 

（三）選修 37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 通識教育課程 30/32學分 

（學分 /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6/7 8/8 4/5 6/6 4/4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 61/68學分（學分 / 時數）

消費者心理學 2/2 

咖啡與茶飲實務 3/4 

管理學 2/2 院核心課程 

廚藝導論實務 3/4 

餐旅英文 2/2 

企業講座 
基礎文化設計 1/1 2/2 院核心課程 

餐飲管理 2/2 

餐旅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西餐實務 3/4* 

食材與營養認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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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旅館管理 2/2 

食品烘焙實務 3/4 

餐旅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校內實習（一） 
校內專業實務(一) 1/2 

進階餐旅英文會話 2/2 

進階西餐實務 3/4 

校內實習（二） 
校內專業實務(二) 1/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實務 
專題實務 1/1 

餐旅行銷管理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實務專題製作 
2/2 

1/1 

校外實習（一） 
11/11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7/7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專業必修小計 12/14 
10/11 
9/10 

7/8 
9/10 

6/8 4/5 
4/4 

3/3 
11/11 7/7 

總    計 18/21 
18/19 

17/18 

11/13 

13/15 
12/14 8/9 

6/6 

5/5 
11/11 7/7 

（三）選修 37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7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2. 校內實習課程每學期實習時數為 36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館內場、弘櫻館外場、弘磨坊、紅師父擇二進行實習課程。如有異動或修正依「弘光科技大

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3. 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並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辦理。

4. 修習專業實務操作課程與廚藝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

5. 擋修課程：（*）必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連貫性進階課程。未完成校內實習，不得至校外實習。

6.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3.06.06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13.06.12 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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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餐旅學院

議題五:審議國際溝通英語系科目總表 

弘光科技大學 

113 學年度 日間部四技 國際溝通英語系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科目 修正後科目 備註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必 企業講座 1 1 一 下 刪除 

必 基礎文化設計 2 2 一 下 新增 

必 中英翻譯與習作 2 2 三 下 英文翻譯與習作 3 3 四 上 課程合併 

學分學時

調整 

必 英中翻譯與習作 2 2 四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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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餐旅學院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國際溝通英語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3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１２８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2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語文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分

類

通

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計 10/10 10/11 0/0 4/5 2/2 4/4 0/0 0/0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2 小時

管理學 2/2 院核心

企業講座 基礎文化設計
1/1 

2/2 
院核心

英文文法與習作（一） 2/2 分組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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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餐旅學院

學生修業規定（113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英文文法與習作（二）  2/2 分組授課

英語溝通策略（一） 2/2 

英語溝通策略（二）  2/2

英語口語訓練（一）  2/2 分組授課

英語口語訓練（二） 2/2 分組授課

英語口語訓練（三） 2/2 分組授課

英語口語訓練（四）  2/2 分組授課

英語聽力訓練（一）  2/2

英語聽力訓練（二） 2/2 

英語聽力訓練（三） 2/2 

英語聽力訓練（四）  2/2 

英文寫作（一）  2/2 分組授課

英文寫作（二） 2/2 分組授課

英文寫作（三） 2/2 分組授課

英文寫作（四）  2/2 分組授課

英文閱讀與討論（一）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二）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三）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四)  2/2 

英語實務專題（一）  1/2 

英語實務專題（二）  1/2 

進階英語能力訓練  2/2 

中英翻譯與習作  2/2 

英中翻譯與習作  2/2 

英文翻譯與習作  3/3 

實習  9/9 

小計 6/6 
5/5 

6/6 
8/8 8/8 8/8 

11/12 

9/10 

8/9 

6/7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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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餐旅學院

（三）選修 38 學分

1. 共同選修及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8 學分。

2. 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
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本表請學生妥為保存至畢業前，各生依照科目總表作為往後辦理選課及重（補）修之參

考。

2.「英文文法與習作」、「英語口語訓練」及「英文寫作」等課程皆分為兩組授課。

3.需使用電腦課程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4.本系日間部學生於規定年限內，除應修滿本系所規定之必修學分外，「英文能力」必須

達到「弘光科技大學國際溝通英語系英文畢業資格實施要點」之檢測標準，「資訊能力」

必須達到「弘光科技大學國際溝通英語系資訊能力檢定標準」之規定，方具備畢業資格。 

5.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至少需修畢一跨系學程，始符合畢業要件之一。

6.院核心課程：「管理學」、「基礎文化設計」。

7.本系學生之選課及重補修等，須依照「弘光科技大學國際溝通英語系學生選課輔導辦法」

之相關規定來辦理。

8.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3.02.22國際溝通英語系課程委員會審查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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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修訂日期：112.09.20                                                                           

保存期限：1 學期 

議題六:審議護理系擬開科目表 

113學年第 1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護理系 

部別 進 學制 二技 
年 

級 
一 班級數 

1 

(戊) 
建議選修學分 

 
課程：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數 

擬開

班數 

人數

上限 

保

留

人

數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

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是否為 

EMI 

課程 

是否為

STEM課

程 

是否為

ESP課

程 

是否為

EAP課

程 

是否為

網路教

學課程 

備註 

跨文化護理 2 2 1 60 5 - - 林麗秋 - - - - - 

僅供二

技進修

部 

護理系

「護理

師在職

專班」

學生選

課 

流行病學概論 2 2 1 60 5 - - 馮兆康 - - - - - 

總計開課學分數:  ______4_____學分 
 

開課倍數：1 

 

 

 
（113.7.04）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7.1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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